
西湖物种多样
吸引鸟类栖息安家

10月12日，杭州西湖茅家埠水域，白鹭、夜鹭等各种鸟类自

由栖息、和谐相处。近年，西湖水域开展生态修复工作，沉水植

被总面积达31.7万平方米，构建了具有自然梯度的以沉水植物

为主，浮叶、挺水植物相结合的复合水生植物种群，湖区生物多

样性指数有了明显提高，可观察到的鸟类品种和数量也逐年

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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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孟焕良 本报记者 高敏

本报讯 10月12日，浙江高院在杭州召开全省人民

法庭建设推进会。浙江高院党组书记、院长李占国出席会

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

实第四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

会和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精神，更加注

重强基导向，突出数智赋能，大力建设现代化人民法庭，推

进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浙江打造“重要窗口”和高质量

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作出更大法治贡献。

当前，全省共有316家人民法庭，年均结案30万件，以

19.3%的员额法官办结了35.8%的民商事案件。近年来，全

省人民法庭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全面推

广“龙山经验”，主动将调解工作置于党委政府大治理格局

之中，法庭收案量连续三年下降，实现“纠纷下降、信访下

降、社会综合治理能力增强”的良性循环；坚持数智赋能，以

“全域数字法院”改革为驱动，积极探索体现时代特征、满足

群众需要的新时代人民法庭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涌现出“微

法庭”“共享法庭”“未来智能法庭”等一大批创新实践。

李占国指出，大力推进新时代人民法庭现代化建设，

是今后一个时期浙江省人民法庭工作的基本思路，也是落

实最高法院“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求

的具体行动。要明确建设现代化人民法庭的职能定位，坚

持“三个面向”“三个便于”“三个服务”的工作原则，做到小

法庭与大服务、执法办案与参与治理、大众化与专业化、优

良传统与现代科技等“四个相统一”，实现从多办案到多服

务、从重裁判到办案和化解矛盾并重、从自己单干到大家

一起干、从诉前调解到指导调解等“四个转变”。要积极探

索人民法庭与乡镇矛调中心紧密结合、融为一体，推动“信

访打头、调解为主、诉讼断后”的多元递进解纷机制，发挥

司法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向基层延伸、向社会延伸、

向网上延伸、向重点行业领域延伸，为创新基层治理赋能，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增效。

李占国强调，要加强法庭队伍建设，学深悟透习近平

法治思想，把为人民服务体现到每一个案子办理中，立足

案件事实、法治思维、社情民意，坚持法理情兼顾，查清事

实，居中判断，讲究策略方法，坚决避免机械办案、就案办

案，努力实现法律效果和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

一。要加强组织领导，切实把人民法庭工作当做“一把手”

工程，各级法院党组要定期研究解决人民法庭在职能发

挥、人财物保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困难和解决思路举措，

把最优秀庭长选配到人民法庭去，积极推动人民法庭工作

融入当地社会治理体制。要加强法庭党建，全面落实“支

部建在庭上”，大力推进人民法庭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

设，以党建带队建促审判，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院、

从严管理向基层延伸，确保公正廉洁司法。

会上，浙江高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程建乐还就人民

法庭建设和全面加强“共享法庭”作了具体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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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嘉法宣

视频连线的这一头，是年过八旬的赵阿婆、村民老丁

和调解员老唐；那一头，是端坐在办公桌前的嘉善县法院

法官陈旻。通过设在大云镇矛调中心的“共享法庭”，陈旻

“面对面”指导纠纷调解，把司法服务送到了老百姓家

门口。

在嘉兴，这样的“共享法庭”目前已有200余家。“‘共

享法庭’打破传统人民法庭服务乡村振兴在时间和空间上

的制约，开辟了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的新路径，有助于实

现优质司法服务均等、普惠、便捷，助力形成与共同富裕相

适应的公共服务共享格局。”嘉兴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马永良说。

连通村庄，穿越阡陌

几年前，赵阿婆家的房屋几经转手卖给了外来村民老

丁，但未办理过户。不久前，因拆迁安置，双方产生纠纷。

经县矛调中心前端分流，大云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

老唐来到赵阿婆家中。

“我妈妈岁数大了，腿脚不方便。大热天的，希望你们

帮忙想想办法。”赵阿婆的儿子担忧地说。

怎样既方便当事人，又能简案速调？老唐寻思了一会

儿，打开“共享法庭”视频会议平台，发起视频连接。很快，

视频那头有了回应。

“您好，这里是嘉善法院。”

“陈法官，我手上有个棘手的案子，希望您能给我一些

专业指导……”

于是，在大云镇矛调中心“共享法庭”，就有了本文开

头的那场“面对面”调解指导。

视频中，陈法官阐明相关法律规定，老唐则从情理出

发娓娓道来。一番话语，解开了双方当事人的心结。最

终，双方握手言和。

走出“共享法庭”，赵阿婆小心翼翼地拉住老唐：“同

志，那还要不要去法院？”

“阿婆，案子已经结啦，不用跑法院了！”

一屏、一线、一终端，连通村庄，穿越阡陌。嘉兴法院

把“共享法庭”建设作为“无讼”村（社区）创建的重要载体，

通过汇聚村社负责人、人民调解员、乡贤等解纷力量，将大

量矛盾纠纷化解在源头、消灭在萌芽。

（下转2版）

法官隔空指导，八旬阿婆家门口解了烦心事

嘉兴200余家“共享法庭”打破时空穿越阡陌

大力建设现代化人民法庭

浙江高院召开全省人民法庭建设推进会


